
 
 
 

 
 
 

  
 
  

 

别去了，人家问我是不是也想被

判，于是在中途就掉转车头又将杨

小明送回家。这样迫使杨小明的合

法上诉的权利被非法剥夺。 

四月份，昆明市中级法院几个

人到杨小明家，在她家楼下碰到

她，询问她对一审判决的态度，杨

小明向他们表示自己不服非法判

决，自己无罪，并讲述了法轮功真

相，几个人听后没有说什么就离开

了。 

五月三十日下午五点左右，棕

树营派出所经办警察罗某到杨小明

家中，口头通知说解除对她的“取

保候审”。 

六月一日下午三点左右，西山

区法院法官朱丹丹和昆明市中级法

院一工作人员杨乐、棕树营派出所

几个男警察到杨小明家中，询问杨

小明对西山区法院的判决有什么要

说的，杨小明提出了几项要求，表

示自己修炼法轮功无罪，自己没有

违法，要求改判自己无罪，并归还

所有被搜走的私人财物，并还法轮

大法一个公道。中院的杨乐听后表

示中院还是要按照一审的判决，并

询问杨小明是否有经济收入、是否

有存款等，间接提示缴纳两万元非

法罚金的事，杨小明对她说，自己

早就被单位非法开除了，没有一分

钱收入，至于存款，有与没有，都

不会给你们一分钱（非法罚金）。 

控告西山区检察院非法起诉 

在对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张舰

文、检察官助理可雨鑫的控告状

中，杨小明写道：“作为本案检察

院审查起诉的承办人员的被控告人

张舰文、可雨鑫，无视公安侦查人

员的诸多违法犯罪行为，不严格审

查案情，行使自己的法律监督职

能，明知控告人没有任何犯罪事

实，却公然滥用职权、徇私枉法，

违法起诉控告人，作出西检刑诉第

［2022］Z44 号起诉决定，故意制

造冤假错案，最终导致控告人被冤

判，给控告人造成巨大的身心伤

害。”因此，杨小明要求对张舰

文、可雨鑫立案调查，依法追究其

二人所涉嫌的“滥用职权”罪、

“徇私枉法”罪。 

西山区公安分局、棕树营派出

所的一系列违法行为 

1、第一次撬烂门锁、非法抄

家、绑架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

三点左右，棕树营派出所一警察和

一女人来家敲门，谎称是物业看水

管漏水的，杨小明没有开门，没想

到派出所多名警察竟野蛮把门撬

开，冲进屋就用手铐把杨小明双手 

 

 

 

 

 

 

 

 

 

 

 

反铐上。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及法

律文书的情况下，这帮人就在家里

乱翻，抢走了杨小明的私人物品及

一些现金。六点左右将杨小明强行

带至棕树营派出所非法限制杨小明

人身自由两天两夜，强（转下页）

【明慧网】云南省昆明市法轮

功学员杨小明女士，今年五十四

岁。因双眼有疾病，小学毕业后就

休学在家待业，一九八四年进入昆

明医学院（后更名为昆明医科大

学）后勤部门工作。杨小明修炼法

轮功后，双眼完全恢复正常。但在

中共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后，杨

小明因坚持信仰，屡遭迫害，被强

制流产、离婚、开除公职，两次被

非法劳教。她在劳教所遭受了多种

酷刑折磨，眼睛被打残，于二零一

二年底双目失明。 

遭绑架、判刑 杨小明依法上

诉受阻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

三点左右，杨小明在家中遭到西山

区公安分局、棕树营派出所人员撬

门入室绑架、抄家，后因身体原因

看守所拒收，被西山公安分局非法

“取保候审”，并将杨小明构陷至

西山区检察院。西山区检察院于年

底对杨小明非法起诉。 

今年二月一日杨小明在家中被

棕树营派出所人员撬门入室绑架至

西山区法院非法开庭，三月十四日

接到法官朱丹丹送至家中的非法判

决：七年重刑，罚金两万元。对像

杨小明这样双目失明没有能力书面

上诉的当事人不告知可以口头上诉

或者给予书面上诉的法律帮助，也

不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而是丢下

一句“不服判决十日内上诉”后就

扬长而去。 

三月二十三日，杨小明准备自

己打出租车将好不容易准备好的上

诉状交到西山区法院朱丹丹处，出

租车司机看到杨小明的情况非常同

情她，就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到西

山区法院联系朱丹丹，好不容易找

到了朱丹丹，但不知道朱丹丹在电

话里对这个出租车司机说了什么威

胁的话，司机吓坏了，对杨小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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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迫杨小明坐铁椅子。当

晚在派出所没有给杨小明吃饭喝

水，也不给如厕，为了不让杨小明

说话，晚上还用胶布把杨小明的嘴

给粘起来，因杨小明喘不上气，才

将胶布扯下来。整整一个晚上就让

杨小明坐在铁椅子上，还派一个男

警察守着。到了第二天上午才让杨

小明从铁椅子上下来。但是杨小明

一直被双手反铐着没有解开手铐。 

到了第二天下午，在棕树营派

出所，警察强行要带杨小明到医院

体检，拉扯中把杨小明推倒在地，

导致杨小明左眼角碰到地上，流了

大量鲜血。杨小明被强行带到了医

院，警察用轮椅推着杨小明。在医

院体检时，几个男警察强行按着杨

小明在床上不让动，医生强行扒开

杨小明的衣服裤子，当着这几个男

警察的面就拿着什么东西在杨小明

身上滑。这是对杨小明人格及身心

的极大侮辱，也是棕树营派出所警

察严重违法侵犯人权的罪行。在医

院体检后，检查结果杨小明身体状

况严重不适宜关押。但警察却不让

杨小明回家，而是继续将杨小明拉

到棕树营派出所，又非法关了一个

晚上。 

第三天中午，在体检结果不适

宜关押的情况下，棕树营派出所警

察仍强行将杨小明拉到昆明市看守

所，看守所拒收，警察又将杨小明

拉回派出所。在送看守所之前，还

给杨小明戴上脚镣和头套，又给杨

小明换了一副更重的手铐，双手背

铐，把手腕故意卡在手铐里，夹着

肉，都出血了，脚镣也故意卡进肉

里。到现在杨小明的手腕和脚腕都

还有手铐和脚镣卡进肉里的疤痕。

杨小明从看守所被带回派出所后，

也没有给杨小明解开手铐、脚镣，

而是让杨小明一直坐在冰冷的水泥

地上，一直到下午六点左右。 

下午六点左右，棕树营派出所

警察才把杨小明的手铐脚镣解开，

把杨小明送回家，口头说是“取保

候审”，但是至今没有给杨小明取

保候审决定书。棕树营派出所警察

从非法搜去的现金中扣除 2000 元

作所谓的“保证金”，搜去的物品

只归还了首饰等，其它个人物品至

今没有归还。而对于砸烂的杨小明

家的门锁，没有进行维修或者赔

偿。 

2、第二次撬烂门锁、强行入

室绑架杨小明至法院开庭 

二零二三年二月一日中午一点

左右，棕树营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又

来敲杨小明的家门，没人开门这几

个人就开始撬门，杨小明还听到电

钻的声音和敲打声。将门撬开后，

这几个警察冲进屋内就叫杨小明去

西山区法院。杨小明根本就不应该

去法院，因为杨小明没有犯罪，法

无授权及禁止，棕树营派出所没有

任何权利限制杨小明人身自由并强

迫把杨小明带到法院。然而棕树营

派出所警察却将杨小明从家中抬上

车拉到法院。而对撬烂的门锁至今

无人过问。 

针对棕树营派出所的违法行

为，杨小明已向各级公安、检察机

关、监察部门提出控告。西山公安

分局作为棕树营派出所的上一级单

位，对其下属单位的违法行为视而

不见，无疑是纵容下属单位，让其

有恃无恐。同时西山公安分局在明

知杨小明无罪的情况下将杨小明构

陷至检察院，涉嫌徇私枉法罪。而

西山区检察院张舰文、可雨鑫无视

公安侦查人员的诸多违法犯罪行为

等情况，不严格审查案情，行使自

己的法律监督职能，明知杨小明没

有任何犯罪事实，却违法起诉控告

人，作出西检刑诉第［2022］Z44

号起诉决定，涉嫌滥用职权罪、徇

私枉法罪。 

控告西山区法院枉法裁判 

在对西山区法院法官朱丹丹的

控告状中，杨小明写道：“控告人

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

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

通过修炼法轮功五套功法，自小患

的眼疾不治而愈，双眼重获光明。

同时，控告人多年来一直奉公守

法，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因被控

告人没有提供修炼法轮功不合法、

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依据，更没有

明确控告人修炼法轮功造成中国

哪条法律不能正常实施的具体事

实，也没有明确因控告人炼法轮

功对他人，或单位，或者国家有

哪些危害的事实。在明知控告人

无罪的情况下，本应当依据《刑

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控告人

作出无罪判决，然而，被控告人

却包庇、放纵公安侦查机关、检

察院机关的违法行为，对控告人

枉法裁判，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

追究。 

“作为本案审判长的朱丹

丹，无视公安侦查人员、检察院

人员在本案中前期的一系列违法

犯罪行为，不严格审查案情，明

知控告人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却

公然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故意

制造冤假错案，对控告人诬判七

年并勒索罚金两万元。” 

因此杨小明要求对被控告人

朱丹丹立案调查，依法追究其涉

嫌的“滥用职权”罪、“徇私枉

法”罪。” 

在两份《控告状》中，杨小

明写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践行

真、善、忍身心受益、家庭和

睦、工作认真负责的事实，也讲

述了自己在一九九九年中共江氏

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屡遭迫害的经

历，同时还讲述了真实的法轮功

以及法轮功在中国的合法性，自

己的行为没有违法犯罪，同时介

绍了法轮功书籍是无价之宝，法

轮功资料珍贵无比，法轮功真相

是得救的希望。◇ 


